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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」訂定總說明 

一、一百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
權益保障法」新增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明定同條

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及第十款等情形之托育、生活

扶助及醫療補助之辦法授權由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

定之。緣本市業對前開弱勢兒少及其家庭之生活扶助

另定有相關辦法，而托育部分亦另案研擬自治法規

中，至有關此類對象之醫療補助，本市前皆以計畫位

階執行，今依法授權應訂定子法，爰研擬本辦法草案。 

二、本辦法共計十二條，重點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明定本辦法名稱。 

（二）明定本辦法法源依據。（第一條） 

（三）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。（第二條） 

（四）明定本辦法適用對象、由社會局依個案情況予以認

定情形及全家人口之計算方式。（第三條） 

  （五）明定申請資格、申請人範圍、申請期限及申請應檢

具之文件。（第四條） 

    （六）明定本辦法之補助項目及各補助細項及額度授權由

社會局每年公告。（第五條） 

   （七）明定清償健保欠費補助一次及同一事件已領取社會

局相同性質補助不重複補助原則。（第六條） 

     （八）明定駁回申請之情形。（第七條） 

     （九）明定受補助者應接受家庭訪視評估。（第八條） 

      （十）明定撤銷或廢止補助處分與追回已撥付補助之情 形

及屆期不繳回補助之處理方式。（第九條） 

（十一）明定所需經費由社會局定之。（第十條） 

（十二）明定書表格式由社會局定之。（第十一條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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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十三）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。（第十二條） 


